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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天安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2

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召开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广东天安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9月14日10:00-11:00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com/）以网络互动方式召开“天安新材2022

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 。 关于本次说明会的召开事项，公司已于2022年9月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披露了 《天安新材关于召开2022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2-070）。 现将说明会召开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说明会召开情况

2022年9月14日，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吴启超先生，常务副总经理徐芳女士，独立董事安林女士，副

总经理、财务总监刘巧云女士，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曾艳华女士出席了本次业绩说明会。 公司与投资

者进行了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了回答。

二、本次会议投资者提出的主要问题及公司的回复情况

公司在本次说明会上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给予了回答，主要问题及答复整理如下：

1、请介绍一下公司泛家居战略转型的主要内容

回答：基于消费趋势的变革，公司积极探索新模式，通过整合优势资源，延伸泛家居产业链，积极拥

抱泛家居产业新格局，构建整装价值产业链。公司秉承着“让每个人都能享有健康美好的家居生活”的

企业使命，以环保、健康、美学为产品核心价值，以先进的装配式技术与高品质的饰面材料为基础不断

研发出更多符合时代发展的产品，通过“瓷砖＋岩板＋墙板＋地板”的新模式，逐步实现从提供单一装

饰材料到提供整体空间交付服务的升级，为客户提供大家居产品及服务的一站式整体解决方案，并通

过鹰牌墙地专家、鹰牌改造家及鹰牌生活三大店态向C端市场推出，为消费者打造兼具美感、质感及环

保、健康的生活空间，形成独具差异化的泛家居战略。

2、公司上半年在零售端做了哪些工作？

回答：今年上半年，公司通过整合产业链各板块业务的优势资源，打造环保墙体、室内门、地板、柜

体、软体家居、窗帘等大家居产品线供应链，通过鹰牌陶瓷的终端品牌展厅向终端消费者推出，形成了

三大店态：鹰牌墙地专家、鹰牌改造家、鹰牌生活馆，创新业务模式，完善零售渠道的布局。 鹰牌墙地专

家借助以“瓷砖＋岩板＋墙板＋地板” 等全新材料体系，切入泛家居整装赛道，强化终端整装赋能力

度。鹰牌改造家专注于服务精装房优改升级和旧房改造，为消费者提供整装改造服务。鹰牌生活馆打造

沉浸式场景化模式，融合多元多品类的材料搭配，展现出材料美学和空间美学。目前三大店态均获得行

业较大关注度，发展形势向好。

3、公司汽车内饰是否有和新能源相关车企合作？未来会加大在新能源汽车业务的开发和销售力度

吗？

回答：截至目前，公司与多家新能源车企如小鹏汽车、比亚迪、哪吒汽车、吉利汽车、长安汽车、上汽

集团等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随着国家双碳目标的实施，近年来新能源汽车势力快速成长，为汽车产

业带来了活力。 根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的信息，2021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达到354.50万

辆、352.10万辆， 同比分别增长159.50%、157.50%。 2022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达到

266.10万辆和260万辆，同比均增长1.2倍，预计新能源汽车将保持高速增长的态势，汽车内饰产业将同

步新能源汽车势力规模的提高而持续扩大。 在新能源汽车行业快速发展的新机遇下，公司将继续发挥

自身的技术及产品优势，积极布局新能源汽车领域，持续拓展新能源汽车内饰饰面材料的产品研发，加

强与新能源汽车厂商项目的深度合作，促使公司产品符合客户预期，不断完善服务体系，增强双方的合

作黏性，为公司汽车内饰市场开拓带来积极效应。

4、公司汽车内饰上半年业绩如何？ 同比是否有增长？ 贵公司的汽车内饰在国内同行之中占据优势

吗？

回答：2022年1-6月，汽车内饰饰面材料实现营业收入1.95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23.39%。 公司十

余年来在汽车内饰材料领域不断深耕，有着较强的技术积累，凭借着极具竞争力的产品品质和快速响

应的服务机制在汽车内饰材料领域逐渐站稳脚跟，获得了较为快速的成长，并逐步成为更多国内自主

品牌车企和中外合资车企的汽车内饰材料供应商，覆盖的客户包括比亚迪、广汽传祺、小鹏汽车、吉利

汽车、东风日产、广汽丰田、一汽轿车、上汽荣威、长安汽车等。公司经过不断的工艺改进与产品创新，坚

持以质量为本，在质量管控、产品开发、服务体系等方面已形成了与同行业的其他中外合资企业角力的

实力与优势，目前，公司汽车内饰产品竞争力在汽车内饰行业领域处于较为领先的地位。

5、贵公司非公开发行项目进展如何？

回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 公司非公开发行工作正有序推进中，目前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已获得

中国证监会受理。后续工作进展情况将按照相关规定，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

票事宜尚需获得中国证监会进一步审核，能否获得核准存在不确定性。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感谢

您的关注。

6、瑞欣上半年的经营业绩怎么样？

回答：2022年1-6月，瑞欣装材实现营业收入1.34亿元，净利润1373万元，较去年同期稍有下滑，主

要是因为2022年上半年受新冠疫情持续时间较长、范围较大的影响，瑞欣装材生产所在地及职能部门

均不同程度受到疫情管控的限制，原材料的供应、产成品的销售等物流调度工作受到较大影响；其原材

料价格同比大幅上涨，生产成本亦随之增加。随着各地社会经济活动恢复正常，瑞欣装材在管理层的带

领下凭着先进的技术、环保美观的产品等竞争优势，将进一步拓展市场需求。 同时，公司通过整合产业

链优势资源，将瑞欣高端不燃树脂板、防火板材等产品通过鹰牌终端门店向家装消费者输出，获得较好

的市场反响。 总体来说，下半年瑞欣装材有望有更好的业绩表现。

7、公司如何应对大宗原材料涨价，是否有套期保值？

回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公司涉及的主要大宗原材料有树脂粉、增塑剂等，报告期内有不同程度

的价格波动，公司为此积极应对，通过技术创新、降本提效、产品提价等措施来应对。公司目前并未开展

套期保值业务。 感谢您的关注！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查

看本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公司对长期以来关注和支持公司发展的各位投资者表示

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广东天安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9月15日

天弘中债

3-5

年政策性金融债指数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第

7

次分红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2年9月15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天弘中债3-5年政策性金融债指数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天弘中债3-5年政策性金融债

基金主代码 009625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20年6月3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天弘中债3-5年政策性

金融债指数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天弘中债3-5年政策性金

融债指数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收益分配基准日 2022年9月6日

截止收益分配基

准日的相关指标

基准日基金份额净值（单

位：人民币元）

1.0167

基准日基金可供分配利

润（单位：人民币元）

3,939,156.99

本次基金分红方案 （单位： 元/10份基金份

额）

0.150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本次分红为2022年度的第3次分红

2、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2022年9月16日

除息日 2022年9月16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2年9月19日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在注册登记人登记在册的本基金全体基金份额持有人。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红利再投资转换的基金份额免收申购费。 其红利

按2022年9月16日除息后的基金份额净值转换为基金份额， 转换后的基金份额将

于2022年9月19日直接计入其基金账户，2022年9月20日起可以查询、赎回。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的财税[2002]128号《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开放

式证券投资基金有关税收问题的通知》及财税[2008]1号《关于企业所得税若干优

惠政策的通知》的规定，基金向投资者分配的基金收益，暂免征收所得税。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基金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和红利再投资费用。

注：选择现金分红方式的投资者的红利款将于2022年9月19日自基金托管账户划出。

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3.1�本次收益分配公告已经本基金托管人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复核。

3.2权益登记日申请申购及转换转入本基金的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权益登记日申请赎

回及转换转出本基金的基金份额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3.3本基金收益分配方式分为现金分红与红利再投资，基金份额持有人可自行选择。 选择红利再投

资的，红利再投资转换的基金份额免收申购费，未选择分红方式的，则默认为现金分红。

3.4当投资者的现金红利小于最低现金红利发放限额1.00元（不含1.00元）时，注册登记机构则将

投资者的现金红利按2022年9月16日除息后的基金份额净值自动转为基金份额。

3.5投资者可通过本基金管理人客户服务电话或各销售机构查询、变更当前的分红方式。 本次分红

方式将按照投资者在权益登记日最后一次选择且经本基金注册登记机构确认的分红方式为准。

3.6咨询方式

（1）本基金管理人网站：www.thfund.com.cn；客户服务电话：95046。

（2）销售服务机构：详见本基金的招募说明书或官网列示。

特此公告。

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二二年九月十五日

东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旗下基金投资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公告

东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所管理的东方主题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参加了成都旭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代码：600353）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认购。

根据中国证监会《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关于基金投资非公开发行股票

等流通受限证券有关问题的通知》（证监基金字[2006]141号）等有关规定，本公司现将东方主题精选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获配成都旭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情况公告如下：

基金名称

获配数量

（股）

总成本（元）

总成本占基

金资产净值

比例

账面价值（元）

账面价值占

基金资产净

值比例

锁定期

东方主题精选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2,633,889

29,999,995.71 1.90% 32,502,190.26 2.06% 6个月

注：基金资产净值、账面价值为2022年9月13日数据。

投资者如有疑问， 请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热线400� 628� 5888， 或登陆本公司网站www.

orient-fund.com咨询相关情况。

特此公告。

东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9月15日

关于增加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行

E

通平台为东方金账簿货币市场证券投

资基金销售机构的公告

经东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平安

银行” ）协商一致，自2022年9月15日起，新增平安银行旗下行E通平台（以下简称“平安银行行E通” ）

办理本公司旗下东方金账簿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的销售业务（仅限前端申购模式）。 现将有关事项

公告如下：

一、新增销售基金及业务范围

序号 基金名称 基金代码 开通业务

1 东方金账簿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A 400005 开户、申购、赎回、转换

2 东方金账簿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B 400006 开户、申购、赎回、转换

备注：后续产品上线及业务开通事宜本公司将另行公告。

二、重要提示

1.上述基金费率请详见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基金产品资料概要》等相关法律文

件及本公司发布的最新业务公告。

2.�业务办理的业务规则和流程以上述机构的安排和规定为准。 相关活动的具体规定如有变化，以

上述机构网站或平台的最新公告为准，敬请投资者关注。

三、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平安银行行E通

客服电话：0755-82243265

网址： https://cor.etbank.com.cn/

2.本公司客户服务中心电话：400-628-5888

网址：www.orient-fund.com

风险提示：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

保证最低收益。 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基金业绩不构成对其他基金业绩表现的保证。 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

人遵循基金投资“买者自负”的原则，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基金产品资料概要》

等基金法律文件，全面认识产品风险收益特征和产品特征，充分考虑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理性判断市

场，在对申购基金的意愿、时机、数量等投资行为做出独立、谨慎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

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担。

特此公告。

东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二年九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600332

证券简称：白云山 公告编号：

2022－046

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分公司药品通过仿制药一致性评价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分公司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白云山制药总厂（以下简称“白云山制药总厂” ） 于2022年9月13日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签

发的《药品补充申请批准通知书》（通知书编号：2022B03934），头孢丙烯颗粒已通过仿制药质量和疗

效一致性评价。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药品的基本情况

1、药品名称：头孢丙烯颗粒

2、受理号： CYHB2150728

3、剂型：颗粒剂

4、规格：0.125g

5、注册分类：化学药品

6、上市许可持有人：（1）名称：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白云山制药总厂，（2）地址：广

州市白云区同和街云祥路88路

7、生产企业：（1）名称：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白云山制药总厂，（2）地址：广州市白

云区同和街云祥路88路

8、原药品批准文号：国药准字H20140048

9、申请内容：（1）仿制药一致性评价；（2）变更制剂处方中的辅料；（3）变更制剂生产工艺；（4）

变更注册标准。

10、审批结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国务院关于改革药品医疗器械审评审批制度

的意见》（国发[2015]44号）和《关于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工作有关事项的公告》（2017年第

100号）的规定，经审查，本品视同通过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 同意本品处方、生产工艺的变

更，以及质量标准的修订。

二、该药品的相关信息

白云山制药总厂头孢丙烯颗粒0.125g于2014年4月在国内正式上市，并于2021年6月8日向国家药

品监督管理局递交一致性评价申请，于 2021年7月9日获得受理。

头孢丙烯是第二代头孢类口服抗菌药物，具有抗菌谱广、活性高且对β-内酰胺酶稳定的特点。 头

孢丙烯对肺炎链球菌、化脓性链球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等常见病菌具有较强的抗菌活性，临床主要用于

治疗敏感菌所致的轻中度呼吸道、皮肤和软组织等感染。

目前国内头孢丙烯颗粒的生产厂家还包括哈尔滨凯程制药有限公司、 齐鲁安替制药有限公司等。

根据米内网数据显示，2021年头孢丙烯颗粒在中国城市、 县级公立医院和城市零售药店的销售额分别

为人民币6,019万元和人民币612万元。

截至本公告日，白云山制药总厂针对该药品一致性评价已投入研发费用约人民币 471.32万元（未

审计）。 2021年度白云山制药总厂该药品的销售收入为人民币 2,676.43万元， 约占白云山制药总厂

2021年度营业收入的0.87%，约占本公司2021年度营业收入的0.07%。

三、影响与风险提示

白云山制药总厂的头孢丙烯颗粒通过仿制药一致性评价，有利于提升该药品的市场竞争力。 由于

药品研发、生产和销售容易受到国家政策、市场环境等因素影响，具有较大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

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9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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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有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2年9月14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广东省中山火炬开发区厨邦路1号广东美味鲜调味食品有限公司综合

楼904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42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93,348,718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1.02%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经半数以上董事推荐，董事周艳梅女士主持会议。本次会议采取

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3人，公司董事周艳梅女士、曹建军先生、余健华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2人，公司监事郑毅钊先生、职工监事莫红丽女士出席了本次会议；

3、 董事会秘书邹卫东先生与全体高管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变更公司2021年第一次回购股份用途的议案

审议结果：不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6,278,661 44.8148 210,993,680 53.6403 6,076,377 1.5449

2、议案名称：公司2022年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摘要

审议结果：不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7,767,257 40.1087 229,424,984 58.3261 6,156,477 1.5652

3、议案名称：中炬高新2022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

审议结果：不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7,777,308 40.1113 229,414,933 58.3235 6,156,477 1.5652

4、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22�年员工持股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审议结果：不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7,791,008 40.1147 229,396,633 58.3188 6,161,077 1.5665

5、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97,868,170 75.7262 87,939,471 22.3566 7,541,077 1.9172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1

关于变更公司2021年第一次

回购股份用途的议案

35,937,046 21.4444 125,568,230 74.9295 6,076,377 3.6261

2

公司2022年员工持股计划草

案及摘要

17,425,642 10.3982 143,999,534 85.9279 6,156,477 3.6739

3

中炬高新2022年员工持股计

划管理办法

17,435,693 10.4042 143,989,483 85.9219 6,156,477 3.6739

4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

会办理公司2022�年员工持股

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17,449,393 10.4124 143,971,183 85.9110 6,161,077 3.6766

5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72,101,105 43.0244 87,939,471 52.4755 7,541,077 4.5001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一、议案二、议案三、议案四均未通过。

议案五为特别表决事项，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金诚同达（深圳）律师事务所

律师：覃薪凌律师，张意璇律师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合法，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

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中炬高新技术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9月14日

●上网公告文件

中炬高新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报备文件

中炬高新技术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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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股股东被动减持股份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控股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本次减持前，中炬高新技术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中炬高新” ）控股股

东中山润田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山润田” ）持有公司股份163,797,315股，占公司目前总股

本比例的20.86%。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2022年4月21日，公司收到中山润田《告知函》，拟于2022年5月18日起的半年内，减持公司股份数

不超过2,460万股。 详见公司2022年4月22日发布的《中炬高新技术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

东被动减持股份计划公告》（2022-028号）。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截止2022年9月13日，经公司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系统查询，粤财信

托减持中山润田持有的公司股票2,460万股已全部减持完成。减持计划完成后，中山润田持有公司股份

139,197,315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比例的17.72%。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中山润田 5%以上第一大股东 163,797,315 20.86% 协议转让取得：163,797,315股

注：控股股东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1、 公司实际控制人姚振华先生控制的前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前海人寿” ）于

2015年4月至2015年10月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取得共计198,520,905股。

2、前海人寿与中山润田于2018年9月7日签署《股份转让协议》，前海人寿将其持有的本公司198,

520,905股股份转让给中山润田。

3、2021年6月23日，中山润田通过集中竞价，增持公司股份67万股，持股总数增加至199,190,905

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控股股东因以下事项披露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减持计划实施完毕

股东名称

减持数量

（股）

减持比

例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

减持价

格区间

（元/

股）

减持总金

额（元）

减持完成

情况

当前持股

数量（股）

当前持股

比例

中山润田

24,600,

000

3.13%

2022/5/18

～

2022/9/13

集中竞价

交 易 、 大

宗交易

22.82 －

39.60

791,136,

000

已完成

139,197,

315

17.72%

上述减持包括2022年7月8日、7月12日、7月14日、7月15日、7月18日、8月22日、8月23日进行的大

宗交易减持，通过大宗交易共减持1,561.57万股；另外，通过集中竞价减持898.43万股。

减持总金额以减持期间的均价测算。

(二)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是 □否

(三)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未实施 √已实施

(四)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未达到 √已达到

(五)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是 √否

特此公告。

中炬高新技术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9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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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新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权分置改革实施前持股

5%

以上股东减持股份的公告

股东北京燕赵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阳光新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或阳光新业” ）于2022年9月14日收到股

权分置改革实施前持有本公司股份5%以上的原非流通股股东北京燕赵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北京燕赵” ）通知，其于2022年1月26日至2022年9月13日期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累

计减持公司无限售流通A股8,690,100股，减持股份比例为1.15%。截至2022年9月13日，北京燕赵持有

公司无限售流通A股1,326,25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18%。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在上市公司实施股权分置改革前持有、控制

公司股份总额5%以上的原非流通股东通过证券交易系统出售限售股份， 每累计达到该公司股份总额

的1%时，公司应作出公告。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减持股权分置改革实施相关股份情况

1、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

（元）

减持股数

（股）

减持比例

（%）

北京燕赵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

集中竞价交易

2022年1月26日至2022年

9月13日

3.25 8,690,100 1.15

大宗交易 _ - - -

其他方式 _ - - -

合计 - _ 8,690,100 1.15

2、本次减持股份来源及减持价格区间

（1）2004年12月22日，北京燕赵受让首创置业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45,266,200股公司非流通股

股份。此次转让完成后，北京燕赵持有公司15.50%的股权。详见2004-临16《首创置业股份有限公司与

北京燕赵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关于转让、 受让广西阳光股份有限公司股份的提示性公告》、2004-临

17《广西阳光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首创置业股份有限公司与北京燕赵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份转让过

户办理完毕的公告》。

（2）2006年，公司实施股权分置改革，流通股股东每持有10股流通股将获得非流通股股东支付的

3.3股对价股份。 股权分置改革实施后，截至2006年12月31日，北京燕赵持有本公司股份32,156,756

股，占总股本的11.01％，其中持有公司限售股份32,156,75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1.01％。 详见2005年

11月30日披露的《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2005年12月23日披露的2005-L41《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

东会议表决结果公告》、2006年1月11日披露的2006-L1《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公告》。

（3）2007年5月28日，公司以5.71元/股的价格向Reco� Shine� Pte.� Ltd.定向发行120,000,000

股，并于2007年6月5日办理了股权登记、过户事宜。 本次非公开发行后，公司总股本由292,040,208股

增至412,040,280股，北京燕赵持有公司股份32,156,75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7.8%。 详见2007年6月7

日披露的《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

（4）公司于2007年10月15日实施了分红派息方案，以公司现有总股本412,040,280股为基数，向

全体股东每10股送红股3股（含税），经送红股后，公司总股本增至535,652,364股。 详见2007年10月9

日披露的2007-L43号《2007年半年度分红派息公告》。截止2007年12月31日，北京燕赵持有公司股份

41,163,16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7.68%。

（5）公司于2010年4月7日实施了2009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以公司现有总股本535,652,364股为

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送红股4股，分红后本公司总股本从535,652,364股增至749,913,309股。 详

见2010年4月7日披露的2010-L08《2009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截止2010年12月31日，北京燕赵

持有公司股份56,701,63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7.56%。

（6）北京燕赵上述有限售股份分别于2007年1月19日、2008年1月21日、2009年5月4日解除限售。

详见临2007-L1号、临2008-L04号、2009-L15号公告。

（7）2014年8月25日至2014年12月1日， 北京燕赵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7,651,

631股，此次减持完成后，截止2014年12月31日，北京燕赵持有公司股份49,05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6.54%。 详见2014年12月2日披露的2014-L61号《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的公告》。

（8）2015年11月18日、11月20日、11月23日， 北京燕赵以自有资金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

系统集中竞价方式增持本公司股份543,062股。此次增持完成后，北京燕赵持有公司非限售流通A股股

份49,593,062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6.61%。 详见分别于2015年11月20日、2015年11月24日披露的

2015-L108《关于公司股东增持股票的公告》、2015-L109《关于公司股东增持股票的公告》。

（9）公司于2019年2月1日披露2019-L26号《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计划的预披露公告》，北

京燕赵计划自本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六个月内，以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

式减持本公司无限售流通A股股份不超过22,497,300股（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99%）。 本次减持完

成后， 截止2019年9月3日， 北京燕赵持有公司非限售流通A股股份41,563,321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5.54%。

（10）公司于2020年5月1日披露2020-L20号《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计划的预披露公告》，北

京燕赵计划自本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六个月内，以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

式减持本公司无限售流通A股股份不超过22,497,300股（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99%）。 截至本公告

日，北京燕赵持有公司非限售流通A股股份26,565,14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54%。

（11）2020年11月12日至2021年05月27日， 北京燕赵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9,

049,790股，此次减持完成后，截止2021年05月27日，北京燕赵持有公司股份17,515,352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2.33%。

（12）2021年05月28日至2022年01月25日， 北京燕赵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7,

499,000股，减持价格区间3.33元/股—4.19元/股，此次减持完成后，截止2022年01月25日，北京燕赵持

有公司股份10,016,35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33%。

（12）2022年01月26日至2022年9月13日，北京燕赵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8,690,

100股，减持价格区间2.87元/股—4.57元/股，此次减持完成后，截止2022年09月13日，北京燕赵持有公

司股份1,326,25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18%。

3、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北京燕赵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合计持有股份 10,016,352 1.33 1,326,252 0.18

其中：

无限售条件股份

10,016,352 1.33 1,326,252 0.18

有限售条件股份 - - - -

二、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减持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深交所业务规则的有关规定。

2、本次减持的股东不属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本次减持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不

会对公司治理结构、股权结构及持续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3、北京燕赵的股改承诺已于2011年1月13日履行期满，本次减持不存在违反最低减持价格承诺的

情况。

三、备查文件

1、《北京燕赵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股变动情况告知函》

特此公告。

阳光新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二年九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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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恒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于2022年9月14日9:00

时以现场和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公司于2022年9月4日以书面、邮件和传真方式通知了各位参会人

员。 会议应到董事9人，实到董事9人，其中独立董事3人，公司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

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本次董事会由公司董事长李洪

波先生主持，表决通过了以下议案：

审议通过《关于申请银行固定资产贷款的议案》

为满足公司全资子公司山东裕龙港务有限公司项目建设需要，董事会同意公司向中国进出口银行

申请总额不超过人民币37,091万元的固定资产贷款。 并授权董事长在上述额度内，批准办理相关融资

事宜， 签署相关合同文件。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9月1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 披露的 《恒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申请银行固定资产贷款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2-056）。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恒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9月15日

证券代码：

603223

证券简称：恒通股份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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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申请银行固定资产贷款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为满足恒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全资子公司山东裕龙港务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裕龙港务” ）项目建设需要，公司拟向中国进出口银行申请总额不超过人民币37,091万元的固定

资产贷款，该贷款属于国家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具贷款，将全部用于裕龙港务的烟台港龙口港区南作

业区1#-3#通用泊位工程项目、6#-7#液体化工泊位工程项目、10#-11#液化品及油品泊位工程项目建

设。 以上贷款由南山集团有限公司提供全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上述贷款不超过10年，具体期限以银行审批为准，贷款额度最终以银行实际审批金额为准。

上述内容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并授权董事长在上述额度内，批准办理

相关融资事宜，签署相关合同文件。

特此公告。

恒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9月15日

证券代码：

603223

证券简称：恒通股份 公告编号：

2022-057

恒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2年9月14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恒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六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8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40,210,152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7.0876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会议由董事长李洪波先生主持，并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的方式召开及表决，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

有效。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并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40,210,152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与南山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签订《金融服务协议》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2,436,186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3、议案名称：关于全资子公司对外投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40,210,152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4、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40,210,152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5、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40,210,152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6、议案名称：关于修订《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40,210,152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并修改《公司

章程》的议案

22,436,186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2

关于公司与南山集团财务有限公

司签订《金融服务协议》的议案

22,436,186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3 关于全资子公司对外投资的议案 22,436,186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议案1、议案2、议案3；

2、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议案2；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南山集团有限公司、宋建波、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陕国

投·金玉61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龙口南山投资有限公司。

3、特别决议议案：议案1，已经出席股东大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

审议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泽昌律师事务所

律师：刘占辉、胡天任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2022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

序及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

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恒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9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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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境外美元优先股股息派发实施的公告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股份代号：4620

●股票简称：ICBC� 20USDPREF

●股权登记日：2022年9月22日

●股息支付日：2022年9月23日

一、通过境外美元优先股股息派发方案的董事会会议情况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行）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中国工商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境外发行优先股股票方案的议案》， 授权董事会办理境外美元优先股股息派发事

宜。 境外美元优先股（股票简称：ICBC� 20USDPREF；股份代号：4620）本次股息派发方案已经本行

2022年8月30日召开的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董事会决议公告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及本行网站（www.icbc-ltd.com）。

二、境外美元优先股股息派发方案

1.�计息期间：自2021年9月23日（含该日）至2022年9月23日（不含该日）

2.�股权登记日：2022年9月22日

3.�股息支付日：2022年9月23日

4.�发放对象

于2022年9月22日在Euroclear� Bank� SA/NV（简称Euroclear）和Clearstream� Banking,� S.A.

（简称Clearstream） 营业时间结束时 （欧洲中部时间下午六时正）， 在The� Bank� of� New� York�

Mellon� SA/NV,� Luxembourg� Branch登记在册的本行境外美元优先股股东。

5.�扣税情况

本行本次派发境外美元优先股股息约1.153亿美元（含税）。 按照有关法律规定，在派发境外美元

优先股股息时，本行需按10%的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按照境外美元优先股条款和条件有关规定，相关

税费由本行承担。

6.�股息率和发放金额

境外美元优先股条款和条件确定的境外美元优先股第一个重置日前的初始股息率为3.58%（不含

税）。 根据境外美元优先股的计息本金金额、境外美元优先股股息率和代扣代缴所得税税率，本行将派

发境外美元优先股股息约1.153亿美元，其中支付给境外美元优先股股东约1.038亿美元，代扣代缴所得

税约0.115亿美元。

三、境外美元优先股派息方案实施办法

本行将委托The� Bank� of� New� York� Mellon,� London� Branch担任支付代理人，向The� Bank�

of� New� York� Depository� (Nominees)� Limited（作为 Euroclear和Clearstream的共同存管人的

代持人）支付或按其指示予以支付境外美元优先股的股息。 本行要求，Euroclear或Clearstream、或其

代持人在收到境外美元优先股的股息后，将根据Euroclear或Clearstream、或其代持人的记录上载明

的参与人各自在境外美元优先股的实益权益，按比例向参与人账户汇付款项。

The� Bank� of� New� York� Mellon,� London� Branch向The� Bank� of� New� York� Depository�

(Nominees)� Limited付款或按其指示进行付款，即解除了本行在境外美元优先股项下相关款项的支付

义务。 对于向The� Bank� of� New� York� Depository� (Nominees)� Limited支付的每笔款项，每个账

户持有人必须仅通过Euroclear或Clearstream（以适用者为准）取得其享有的份额。 境外美元优先股

股东自身不是账户持有人的， 对于向代表其持有境外美元优先股的相关账户持有人支付的每笔款项，

该所有权人必须仅通过该账户持有人取得其享有的份额。

特此公告。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二年九月十四日


